
盐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（2022 年第 1 期）

序号
行政处罚

决定书文号
违法当事人名称

经营者

姓名
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行政处罚内容

作出处罚的

机关名称

1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56 号
程伦军

销售农药残留量超出

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

姜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
1、对采购姜未履行查验记录

的行为予以警告；

2、对购销农药残留量超过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姜的行

为，予以警告，并处罚款 500

元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2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57 号

盐边县渔门镇田氏

蔬菜经营部
田景芳

销售农药残留量超出

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

茄子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
1、对采购茄子未履行查验记

录的行为予以警告；

2、对购销农药残留量超过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茄子的

行为，予以警告，并处罚款

500 元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3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58 号

盐边县会理黑山羊

骟羊馆
贺定刚

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

标准的消毒筷子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警告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4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59 号
李学如

经营农药残留量超过

食品安全标准的芹菜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警告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5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60 号
盐边县二滩唐汤圆 唐聖林

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筷子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警告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

6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61 号

盐边县刘二娃串串

香店
吴桂英

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消毒碗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警告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7
盐市监处罚

〔2021〕162 号

盐边县丁米线小吃

店
杨雪梅

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

标准要求的消毒筷子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警告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8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63 号

四川百灵山农业开

发有限公司
戴启福

生产经营不符合地理

标志保护产品质量要

求的百灵山国胜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

质量法》

1、 没收违法所得 100 元；

2、 没收不符合地理标志保

护产品质量要求的茶叶；

3、对生产经营不符合地理标

志保护产品质量要求的百灵

山国胜茶的行为处罚款 400

元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9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64 号

盐边县三好粮油经

营部
王海平

经营二氧化硫残留量

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的木薯片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
1.对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

义务的违法行为予以警告；

2.对经营木薯片二氧化硫残

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的违法行为处罚款500元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10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65 号
胡杜军

销售农药残留量超出

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

白菜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
1、对采购普通白菜未履行查

验记录的行为予以警告；

2、对购销农药残留量超过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白菜的

行为，予以警告，并处罚款

200 元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11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66 号
盐边县源源副食店 李世杰

经营二氧化硫残留量

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的山药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罚款 200 元.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

12
盐市监处字

〔2021〕167 号

盐边县新九

乡金玉满堂酒楼
熊维良

经营使用超过保质期

食品、未履行进货查

验、备案证到期未补

办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
1、没收超过保质期的食品；

2、对经营使用超过保质期食

品的违法行为予以警告，并

处罚款 800 元。

3、对未履行进货查验记录的

行为予以警告。

4、对店内未悬挂备案证、健

康证明的行为和备案证到期

未及时补办的行为，予以警

告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13
盐市监处罚

〔2021〕168 号

盐边县人民医

院
白冰

未对需要定期保养的

医疗器械进行定期保

养并予以记录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

例》
警告。

盐边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时间：2022 年 2月 22 日


